
 

 

 

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科研不端行为处理办法 

（暂行） 
 

为保持国家纳米科学中心良好的科研秩序和学风，保证

科研工作的科学性和严肃性，切实落实中科院关于科学理念

宣言的指导精神，根据《中国科学院关于加强科研行为规范

建设的意见》，结合中心实际，特制定本暂行办法。本暂行

办法适用于在中心工作学习的研究人员（包括在站博士后、

客座人员和临时聘用人员）、管理人员和研究生涉嫌科研诚

信不端行为的调查和处理。 

一、科研不端行为的认定 

科研不端行为是指在开展学术研究过程中涉及的各种

编造、作假、剽窃和其他违背科学界公认道德的行为；滥用

和骗取科研资源等科研活动过程中违背社会道德的行为。其

认定标准为： 

      1．在开展学术研究过程中有意做出虚假的陈述，包括：

编造数据；篡改数据；改动原始文字记录和图片；在项目申

请、成果申报，以及职位申请中做虚假的陈述。 

      2．损害他人著作权，包括：侵犯他人的署名权，如将做出创

造性贡献的人排除在作者名单之外，未经本人同意将其列入作者



名单，将不应享有署名权的人列入作者名单，无理要求著者

或合著者身份或排名，或未经原作者允许用其它手段取得他

人作品的著者或合著者身份。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如将他

人材料上的文字或概念作为自己的发表，故意省略引用他人

成果的事实，使人误解为自己完成的新发现、新发明，或引

用时故意篡改内容、断章取义。 

      3．违反职业道德利用他人重要的学术认识、假设、学

说或者研究计划，包括：未经许可利用同行评议或其它方式

获得的上述信息；未经授权就将上述信息发表或者透露给第

三者；窃取他人的研究计划和学术思想据为己有。 

      4．研究成果发表或出版中的科学不端行为，包括：将同一

研究成果提交多个出版机构出版或提交多个出版物发表；将

本质上相同的研究成果改头换面发表；将基于同样的数据集

或数据子集的研究成果以多篇作品出版或发表，除非各作品

间有密切的承继关系。 

      5．故意干扰或妨碍他人的研究活动，包括故意损坏、

强占或扣压他人研究活动中必需的仪器设备、文献资料、数

据、软件或其它与科研有关的物品。 

      6．在科研活动过程中违背社会道德，包括骗取经费、

装备和其它支持条件等科研资源；滥用科研资源，用科研资

源谋取不当利益，严重浪费科研资源；在个人履历表、资助

申请表、职位申请表，以及公开声明中故意包含不准确或会



引起误解的信息，故意隐瞒重要信息。 

   7．对于在研究计划和实施过程中非有意的错误或不足，

对评价方法或结果的解释、判断错误，因研究水平和能力原

因造成的错误和失误，与科研活动无关的错误等行为，不能

认定为科学不端行为。 

二、科研不端行为的调查和处理 

对科研不端行为的处理，要本着实事求是、严谨慎重的

态度，尊重和维护当事人的尊严和正当权，对投诉人提供必

要的保护。 

纳米中心学术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受理涉嫌科研不端行

为的投诉。原则上，只受理真实署名的书面投诉，投诉要有

明确的事实和理由。对涉嫌科研不端行为的调查和处理程序

包括： 

1. 初步调查。由纳米中心学术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组织，

15 个工作日内通过和投诉人谈话以及多层面的了解，

确认投诉的真实性和科研不端行为严重性。 

2. 正式调查。初步调查后，确认存在科研不端行为的，

纳米中心学术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组织成立调查组，彻

底调查。调查组遵守回避原则，与事件有关的人员不

得进入调查组。60 个工作日内给出书面调查报告。 

3. 公布结论和处理意见。正式调查结束后，纳米中心学

术委员会执行委员会形成调查结论，报中心主任办公



会做出处理，并在一定范围内公布，并上报中科院科

研道德建设委员会备案。 

三、科研不端行为的处理 

对认定为有科学不端行为的人员，根据情节严重程度，

做出如下处理意见： 

1. 批评教育，诫勉谈话，责令改正； 

2. 警告； 

3. 通报批评； 

4. 停止一定期限内申报项目、申报奖励、招收研究生； 

5. 记过； 

6. 降职、解职、解聘； 

7. 辞退、开除。 

对于认定有科研不端行为的研究生，按照《中国科学院

大学学生纪律处分条例》相关规定处理。 

被处理人对认定结论不服，并能提供新的证据，可自收

到处理决定之日起 15 个工作日内向中心主任办公会提出申

诉，申请复审；中心主任办公会自收到复审申请之日起的 30

个工作日内做出复审决定。对复审决定仍不服的，可向中科

院科研道德建设委员会申请复核。 

对认定为非科学不端行为的，应在所有知情人和被投诉

人要求的范围内公布事实和结论，被投诉人名誉受到损害的

应为其恢复名誉。 



对于主动参与他人的科学不端行为，与他人合谋隐瞒其

科学不端行为，严重疏忽监督职责，在参与处理科学不端行

为过程中严重违规，对投诉人打击报复的，承担科学不端行

为的共同责任。 


